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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 

 

瑞华核字【2018】40030003 号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珠集团

公司”）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的《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进行了鉴证工作。 

按照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深

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公告格式第 21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等

有关规定，编制《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实物证据、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口头证言以及我

们认为必要的其他证据，是丽珠集团公司董事会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鉴

证工作的基础上，对《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发表鉴证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

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

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鉴证工作以对《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年度

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执行鉴

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检查会计记录、重新计算相关项目金额等我们认为必要的

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鉴证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丽珠集团公司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的《董事会关于募集资

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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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会公告[2012]44 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 21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编制。 

 

本鉴证报告仅供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年报披露之目的使

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王淑燕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张芳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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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 21 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等有关规定，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编制了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的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2016]1524 号文《关于核准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9,098,203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 50.1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1,457,819,970.30 元，

扣除发行费用 37,519,603.53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1,420,300,366.77 元，于 2016 年 9 月 2

日存入本公司账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6 年 9 月 6 日出具瑞华验字

[2016]40030019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6 日、2016 年 9 月 26 日将募集

资金分别存入在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营业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

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人民路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 

（二）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以前年度使用金额 本年度使用金额 累计使用金额 

募 集

资 金

项 目

使 用

情况 

艾普拉唑系列创新产品深度开发及产业化升级项目 18,509,139.86 22,616,708.63 41,125,848.49 

长效微球技术研发平台建设项目 14,438,061.62 35,031,742.90 49,469,804.52 

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362,480,366.77 0.00 362,480,366.77 

丽珠集团新北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搬迁扩建项目（一期） 0.00 0.00 0.00 

丽珠集团利民制药厂袋装输液车间技改项目 0.00 23,607,881.00 23,607,881.00 

合  计 395,427,568.25 81,256,332.53 476,683,900.78 

其他 

其他费用（银行手续费等） 616.00 3,047.82 3,663.82  

利息收入 1,168,381.46 22,623,505.70 23,791,887.16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1,420,300,366.77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4 

项目 以前年度使用金额 本年度使用金额 累计使用金额 

减：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476,683,900.78 

减：其他费用（银行手续费等） 3,663.82  

加：利息收入 23,791,887.16  

结存的募集资金余额 967,404,689.33 

其中：存放于银行募集资金专户 367,404,689.33 

      现金管理 600,000,000.00 

注：2017 年 9 月 19 日，本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及批准《关于变更非

公开发行 A 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变更及调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对“对丽珠单抗增资投资建设‘治疗用抗体药物研发与产业化建设项目’”进行变更，将原

计划用于该项目的募集资金分别用于丽珠集团新北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搬迁扩建项目（一

期）、丽珠集团利民制药厂袋装输液车间技改项目、“长效微球技术研发平台建设项目”子项

目“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微球车间建设项目”。 

变更完成后，公司将原已投入丽珠单抗增资投资建设“治疗用抗体药物研发与产业化建

设项目”的募集资金退回至募集资金专户，用于新的募投项目建设。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1、募集资金专户开立情况 

本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和要求，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丽珠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公司分别在浙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营业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户，公

司控股子公司珠海市丽珠单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珠单抗”）在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珠海人民路支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户，本公司、丽珠单抗及民生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26 日分别与上述银行签署了《关于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经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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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调整部分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将原

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人民路支行开立的用于“对丽珠单抗增资投资建设‘治疗

用抗体药物研发与产业化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于退回原已使用的募集资金后予

以注销。公司继续使用原已在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营业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珠海分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存放募集资金，并于 2017 年 10 月 17 日，公司、

民生证券已分别与上述银行重新签署三方监管协议。三方监管协议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

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2、募集资金使用管理情况 

根据本公司的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所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支出均须由有关部门提出资

金使用申请，经部门负责人确认，项目责任人审核后，根据资金签批权限逐级审批后予以付

款。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正常

实施的前提下，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包括但不限于设备采购款、厂

房建设费、实验室装修费、研发材料购置款等，并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划转等额资金至公

司一般结算账户。 

公司财务部门应当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设立台帐，详细记录募集资金的支出情况和募

集资金项目的投入情况，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应当至少每季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检

查一次，并及时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检查结果。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存在违规情形、重大风险或内部审计部门没有按前款规定提交检查结果报告的，应当及时

向董事会报告。董事会应当在收到报告后两个交易日内向深交所报告并公告。 

本年度，本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管理不存在违规行为。 

 

（二）募集资金在各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在募集资金专户及现金管理方式存储的金额为

972,753,217.15 元。其中，尚未使用完毕的募集资金和募集资金存款利息收入（已减手续费）

为 967,404,689.33 元；差额 5,348,527.82 元为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金

额，该笔款项于 2018 年 1 月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至公司一般结算账户。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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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行名称 银行账号 专用账户用途 存款方式 

2017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营业部 

5840000010120

100270438 

长效微球技术研发平台建设项目 活期存款 188,833,840.6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珠海分行 

2002020719100

613577 

艾普拉唑系列创新产品深度开发及产

业化升级项目、丽珠集团新北江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搬迁扩建项目（一期）、丽

珠集团利民制药厂袋装输液车间技改

项目、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活期存款 183,919,376.48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珠海人民路支行 

7805018800004

4050 

对丽珠单抗增资投资建设“治疗用抗体

药物研发与产业化建设项目” 

活期存款 

2017 年 10 月 18

日注销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拱北支行 

7559014089810

0044 

 

招商银行结构性存

款 CSZ00933 

600,000,000.00 

合    计    972,753,217.15 

注：2017 年 10 月 25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实施以及募集资金使用

的情况下，拟使用不超过 6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

好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或高收益的存款产品。在该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所投

资产品不得用于质押，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本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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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公司名称：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42,030.04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8,125.63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30,60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7,668.39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30,60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1.54%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更项目

（含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否

发生重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1、艾普拉唑系列创新产品深度开发及产业化升级

项目 
否 45,000.00 45,000.00 2,261.67 4,112.58 9.14% 2018 年 12 月 31 日 - 否 否 

2、对丽珠单抗增资投资建设“治疗用抗体药物研

发与产业化建设项目” 
是 30,600.00 - - - - - - - - 

3、丽珠集团新北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搬迁扩建项

目（一期） 
是 - 14,328.94 0.00 0.00 0.00% 2019 年 6 月 30 日 - 否 否 

4、丽珠集团利民制药厂袋装输液车间技改项目 是 - 5,311.73 2,360.79 2,360.79 44.44% 2018 年 8 月 31 日 - - 否 

5、长效微球技术研发平台建设项目 是 30,182.00 41,141.33 3,503.17 4,946.98 12.02% 2021 年 12 月 31 日 - - 否 

6、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否 36,248.04 36,248.04 0.00 36,248.04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142,030.04 142,030.04 8,125.63 47,668.39      

超募资金投向  

1、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 - - - - - - - - - 

2、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 - - - - -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 - - - - - - - - 

合      计 - 142,030.04 142,030.04 8,125.63 47,668.39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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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公司名称：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

因（分具体项目） 

1、艾普拉唑项目：（1）因获批生产时间晚于预期，注射用艾普拉唑钠和艾普拉唑肠溶片新适应症的后期临床实验开展时间及进度低于预期，相应资

金使用进度未能达到预期；（2）产业化升级方面，因获批生产时间晚于预期，固体制剂车间的升级改造时间相应推迟，资金使用也未能达到预期。 

2、丽珠集团新北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搬迁扩建项目：受环评的进展速度低于预期影响，搬迁扩建项目还未正式开展。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详见本报告四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二）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6 年 12 月 28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公司将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4,185.71 万元。2017 年 1 月 4 日，公司已将该笔资金自募集资金专户中转出。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

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仍存储于募集资金专户或进行现金管理，并将继续使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

他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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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艾普拉唑系列创新产品深度开发及产业化升级项目”实施主

体为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要投资于艾普拉唑系列产品深度开发及产业化升级，为

确保募投项目的有效实施，进一步提高生产能力，保证生产质量，持续保持公司的技术优势

及市场优势，经本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关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增加实施主体的议案》，增加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作为该项目的实施主体。 

2017 年 9 月 19 日，经本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及批准《关于变更非公

开发行 A 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对“长效微球技术研发平台建设项目”子项目

进行调整：①将原子项目“中试车间装修项目”变更为“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微球车间建设

项目”，并新增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作为实施主体；②终止临床前研究项目“注射用利培酮

缓释微球（1 个月）”。 

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主体事项，不会导致公司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发生改

变，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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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公司名称：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1） 

本年度实

际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

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项

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

变化 

丽珠集团新北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搬迁扩建

项目（一期） 

对丽珠单抗增资投资建设“治疗用抗体药物

研发与产业化建设项目” 
14,328.94 0.00 0.00 0.00% 2019 年 6 月 30 日 - 否 否 

丽珠集团利民制药厂袋装输液车间技改项目 
对丽珠单抗增资投资建设“治疗用抗体药物

研发与产业化建设项目” 
5,311.73 2,360.79 2,360.79 44.44% 2018 年 8 月 31 日 - - 否 

长效微球技术研发平台建设项目 
对丽珠单抗增资投资建设“治疗用抗体药物

研发与产业化建设项目” 
41,141.33 3,503.17 4,946.98 12.02% 2021 年 12 月 31 日 - - 否 

合      计  60,782.00 5,863.96 7,307.77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

说明（分具体募投项目） 

为更好地满足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考虑到原募投项目“对丽珠单抗增资投资建设‘治疗用抗体药物研发与产业化建设项目’”投资建设周期较长，

新募投项目丽珠集团新北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搬迁扩建项目（一期）、丽珠集团利民制药厂袋装输液车间技改项目、以及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微球

车间建设项目亟需投建，为了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保证项目的正常开展，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对原募投项目“对丽珠单抗增资投资建设‘治疗用抗体药物研发与产业化建设项目’”进行了变更，并对长效微球技术研发平台

建设项目之相关子项目进行了调整。具体如下： 

1、对“对丽珠单抗增资投资建设‘治疗用抗体药物研发与产业化建设项目’”进行变更，将原计划用于该项目的募集资金 306,000,000.00 元分别用

于：①丽珠集团新北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搬迁扩建项目（一期），拟使用 143,289,400.00 元；②丽珠集团利民制药厂袋装输液车间技改项目，拟使

用 53,117,300.00 元；③“长效微球技术研发平台建设项目”子项目“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微球车间建设项目”，拟使用 109,593,300.00 元。 

本次变更完成后，公司将变更以自有资金投入丽珠单抗增资投资建设“治疗用抗体药物研发与产业化建设项目”。原已投入的募集资金退回至募集

资金专户，用于新的募投项目建设。 

2、对“长效微球技术研发平台建设项目”子项目进行调整：①将原子项目“中试车间装修项目”变更为“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微球车间建设项目”，

并新增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作为实施主体；②终止临床前研究项目“注射用利培酮缓释微球（1 个月）”。 

以上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65、2017-083）。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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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17 年度公司已按照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和《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规定，及时、真实、

准确、完整地披露募集资金的使用及存放情况，如实地履行了披露义务，募集资金使用及披

露均不存在违规情形。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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